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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租房纠纷 实为民间借贷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 《公司法》 中， 注册资本

实缴的要求和期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对于股东和债权

人来说， 相关要点的明晰对保护自身利益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闵行区法院通过法官和法官助理出演的“法护营商”

短剧， 解析新《公司法》 下注册资本实缴的注意事项， 并

提醒大家： 新法规下五年期， 股东出资须如期。 减资通知

债权人， 公告书面两不误！

（来源：“上海闵行法院”微信公众号）

法官拍普法短剧：实缴出资要牢记

如果成了被执行人应该怎么做？

  2022 年 10 月， 邓先生和贾先生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由邓先生租赁贾

先生名下房屋， 租期为 7.8 年， 年租

金为 2.5 万余元， 租金支付方式为一

次性支付。 合同签订当日， 邓先生将

全部租金 20 万元转给贾先生。

2023 年 1 月， 因贾先生未交付房

屋， 又拒绝退还 20 万元租金， 邓先生

以贾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为由，

将其诉至宝山区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

确认双方租赁合同已解除， 并要求贾

先生返还 20 万元租金及相应利息。

庭审中， 被告贾先生辩称， 他与

邓先生之间虽然签订有一份房屋租赁

合同， 但其实双方存在的是民间借贷

关系。 涉案房屋其实已出租给了第三

人傅先生， 并未实际交付给邓先生。

为查明案件事实， 法院依法传唤

第三人到庭。 到庭后， 傅先生述称，

自己和贾先生已经签订房屋委托管理

合同， 约定贾先生将房屋交其代理租

赁使用， 其已获得房屋钥匙， 是涉案

房屋的真正使用人。 此外， 该房屋市

场租赁价格在每月 4000 元至 5000 元

之间， 邓先生与贾先生约定的租赁价

款显然偏低。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 一方起

诉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 20 万元租

金， 另一方却辩称实为民间借贷，

法院会如何认定并处理？

近期， 宝山区法院审结了这样

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判决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并告知借款

纠纷应当另行起诉。

  法官表示， 因民间借贷的利率有

法定上限， 某些出借人以租赁合同为

名与借款人签订合同， 以收取租金或

转租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息。 也有部分

出借人因不能抵押借款人的房屋， 而

采取实际占有并实际使用租赁房屋的

方式为借款提供“担保”， 以租赁为名

行借贷之实。

“名为房屋租赁， 实为民间借贷”

的表现形式多样， 常见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阴阳合同型。 当事人签订两份内

容不一致的合同。 其中的“阳合同”

一般因不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不

发生效力， 另一份“阴合同” 是当事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只要内容合法，

就受到法律保护。 二是名实不符型。

当事人仅签订一份合同， 但是合同中

所描述的条款或条件与实际履行情况

不一致。 该案就属于此种情形。 三是

借名掩盖型。 当事人之间存在两份合

同， 与阴阳合同型相似， 但在借名掩

盖型中， 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意思表

示的合同往往并非以借贷合同命名，

故更具有迷惑性。

判断合同性质不能仅依据合同名

称， 而应该以合同内容为依据， 根据

缔约背景、 缔约目的、 履行行为以及

当事人是否存在虚构交易标的等事实

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民事法律关系。

以房屋租赁为例， 当事人以房屋

租赁关系为请求权基础提出诉讼请求，

法院应积极探究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真

实意图， 以实际隐藏的合同关系进行

实体审理。 若当事人坚持以房屋租赁

关系起诉， 法院应将合同是否成立作

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 经审理查明认

为案件实为民间借贷关系的， 应向当

事人进行法律释明。 经释明后当事人

仍不愿变更诉请的， 应判决驳回诉讼

请求， 这既符合程序正义的法律价值，

也不影响当事人另行主张的诉讼权利。

（来源：“上海宝山法院”公众号）

  宝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争

议焦点在于邓先生和贾先生之间是否

为真实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首先， 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

标准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且邓先生在

未取得交付房屋的情况下， 于签约当

日一次性支付长达 7.8 年的全部租金，

双方亦未约定保证金等条款， 合同约

定及履行情况与正常的房屋租赁交易

习惯明显不符。

此外， 邓先生与贾先生的房屋租

赁合同在前， 傅先生与贾先生的房屋

委托管理合同在后， 而贾先生将涉案

房屋的钥匙交给了顺序在后的傅先生，

可见邓先生与贾先生之间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并非房屋租赁的真实意思表

示。

综上， 双方之间应属借贷关系，

邓先生和贾先生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

应属无效。

经释明， 邓先生仍坚持以房屋租

赁合同关系提起诉讼， 法院依法判决

驳回原告邓先生的全部诉请。 有关邓

先生与贾先生之间的借款纠纷问题，

邓先生可另案主张。 一审判决后， 双

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该案已生效。

签订租房合同 实为民间借贷

对于借款纠纷 应当另行起诉

探究合同实质 不能仅凭名称

（来源：“上海普陀法院”微信公众号）

扫一扫看短剧

□ 鲍海跃 须逸雯


